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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湘财预〔2023〕314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
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的通知

有关市财政局：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

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3〕33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提前下达你市2024

年度中央节能减排补助资金（详见附件），专项用于 2021 年及

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和 2021-2022 年度

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资金预拨。项目名称为“节能减排补助

资金”，项目代码为“10000015Z155110010003” ，相应资金收入

列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“1100250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

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列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功能科目“2111001

能源节约利用”，政府预算经济科目“507 对企业补助”。 待 2024

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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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会同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管理，严格把关，确

保资金及时到位和安全有效。

附件：1、提前下达 2024 年度节能减排补助资金表

2、2021 年及以前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

资金清算表

3、2021-2022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预

拨表

4、提前下达2024年度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4 日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  抄送：财政部湖南监管局，省审计厅，省工信厅，有关市工信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6 日印发


